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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八次会议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

１月１２日在长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

广滨,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

锦尘,副主任王绍俭、张焕秋、

贺东平、彭永林、庞庆波、贾晓

东及委员共４１人出席会议.

副省长刘凯,省监察委员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机关党组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纪委监委

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

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

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稿,省十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

草案,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

员名单,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

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审查报告.

决定了人事任命名单并

举行了宪法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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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二、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

三、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四、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五、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六、审议省长提请的人事任命事项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广滨

各位代表:
我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

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过去五年适逢“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的五年,也是我省坚决扛起“新担当、新
突破、新作为”重大职责使命,走出一条

振兴发展新路的五年.五年来,省人大

常委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十一届历

次全会部署,特别是去年以来,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

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

议部署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心

工作,履行法定职责,发挥代表作用,建
好“四个机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吉林作出积极贡献.
一、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

向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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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作.牢牢把握

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定位,以理

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

落实上下功夫,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

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

习,深入乡村振兴联系点、基层立法联

系点、市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党支部宣

讲学习,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中学

习,对５００多名省人大代表全覆盖培训

学习,制定４个方面３２项任务清单推

动机关学习,切实以党的二十大精神统

一思想和行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建立两

级党组带头学、支部集中深入学、搭建

平台交流学、党员干部自主学的学习机

制,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常委会党组第一议

题、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第一讲、人大

代表培训第一课、抓工作落实第一部

署,五年来,召开１６２次党组会议、３３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举办

２１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系列讲座、２９次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辅导班、读书班,在学思践悟中

筑牢人大履职的思想根基.持续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
个必须坚持”“六个方面重点任务”重要

要求,按照省委要求起草«实施意见»和

«分工方案»,召开省市县三级人大主任

座谈会,深入全省各地开展专题调研,
对«分工方案»６８项重点任务逐项跟踪

调度,有效推动任务落实.在去年１２
月全国人大召开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上,我省作为四个

省份之一作典型发言,«人民日报»刊发

我省经验做法.
坚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履职尽责.常

委会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主动担当作为.落实总书记关

于黑土地保护重要指示,制定全国首部

«黑土地保护条例»,为国家立法作出积

极探索;去年６月国家«黑土地保护法»
出台后,及时对条例进行修改完善,既
与上位法相衔接,同时也将“梨树模式”
“水肥一体化”等多项代表吉林黑土地

保护探索的实践成果以立法形式固定

下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

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落实

总书记关于辽河污染问题重要批示,第
一时间启动立法工作,在一年时间内制

定出台«吉林省辽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并开展监督,推动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依法

还辽河一片碧水清波.落实总书记关

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争当现代农业排

头兵重要指示,在２０２２年３月召开的

全国人代会上,以吉林代表团名义提出

“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

和现代种业创新发展等３份重点建议,
国家有关部委纳入相关规划推进落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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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跟进开展“千亿斤粮食”“千万头

肉牛”工程建设视察,为扛稳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发挥积极作用.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人大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

安排,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常

委会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

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３３１人

次,就重要会议、重要立法、重要工作、
重大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２７８次,各项

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决落

实省委抗疫部署,依法作出相关决定,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敢上“火线”,特别是

在去年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班子成员

第一时间奔赴相关高校、市州和长春市

区抗疫一线包保督导,号召各级人大代

表和省人大机关干部投身疫情防控,勇
挑重担、共克时艰,为全省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积极贡献.去年以来,省委主要

领导７次作出批示,对人大工作和建设

以及参加疫情防控给予充分肯定.
二、守正创新加强重点领域、新兴

领域立法,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地方立法

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意见»,紧紧抓住

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从吉林振兴发

展法治需求出发,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

决策相衔接,五年来,共制定地方性法

规３４部,修改６６部,废止２３部,批准

设区的市和民族自治地方法规１４３部.
积极推进高质量立法,以良法促发

展保善治.立足推进高质量发展,制定

«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吉林省社

会信用条例»等法规,推动我省营商环

境建设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立足保

障人才强省战略实施,审议«吉林省人

力资源市场条例(草案)»,启动«吉林省

人才发展条例»立法工作,为汇聚天下

英才共促吉林振兴创造法治条件.立

足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制定修订

«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吉林省农

作物种子条例»等１１部涉农法规,为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法治基础.立足

厚植吉林发展的“生态底色”,制定修订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吉林长白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７部环保

法规,为生态强省战略实施搭建法治

“四梁八柱”.立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在«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吉林省大气

法治防治条例»等立法中坚持问题导

向,推动解决供热质量不达标、餐饮业

油烟污染等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
完善立法机制方法,切实提高立法

质量.落实“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

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法

规划报省委批准后有效实施,高质量完

成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的重要立

法任务.科学编制省十四届人大五年

立法规划,在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人才

强省、乡村振兴、文化建设、社会民生、
生态文明、公共安全等方面强化立法供

给.采取自主起草、牵头起草方式制定

«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等２１部法规,
重要立法采取省人大省政府“双组长＋
专班”模式,高效推进立法工作.不断

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途径,积极争取

在珲春市设立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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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全省设立１０个省人大基层立法

联系点,完善面向社会征求立法意见及

采纳反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立法咨询

专家的“智库外脑”作用,做到民有所

呼,法有所应,确保每一部法规都立得

住、行得通、真管用.
加强立法能力建设,着力提高立法

水平.打造从规划编制、法规起草、法
规实施到立法后评估的完整工作闭环,
制定修订«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办

法»等７项制度,进一步规范法规清理、
立法发言人、法规询问解释等工作.加

强对设区的市立法指导,召开全省立法

工作会议、立法培训班,安排立法人员

到省人大跟班学习,地方立法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加强“小切口”立法,批准农

田水网条例、养犬管理条例、城乡社区

治理促进条例等一批法规,从小切口发

力推动解决农业减灾增收、城市管理、
基层治理等大问题.探索开展协同立

法,支持设区的市人大协同开展浑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立法,得到全国人大高度

评价.
依法作出重大事项决定,确保改革

发展于法有据.推进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制度化常态化,制定«吉林省各级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五年来,围绕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３３项.落实新

修订的«地方组织法»,作出«关于重新

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本届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作出«关于吉林省耕地占用税适

用税额的决定»等涉税决定.此外,还
围绕机构改革、政府债券、普法宣传等

作出决议决定,保证相关工作依法有序

推进.
三、凝心聚力开展工作监督和法律

监督,更好助力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革攻坚

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
法监督的重要要求,制定«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时代人大监督工作的意见»,紧
紧围绕中心大局,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五年来,共听取专

项工作报告８８项,开展执法检查、视察

和调研７８次,专题询问８次.
聚焦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开展监督.常委会

聚焦三大攻坚战,连续３年开展脱贫攻

坚视察,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

询问,连续５年开展大气、水、土壤、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监督并专

题询问,连续４年开展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调查并听取报告,有力推动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在我省贯彻落实.聚焦省

委中心工作,五年来,围绕全面实施“三
个五”战略、“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创新型省份建设等持续开展监督,
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法治

保障.针对２０２２年疫情对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及时开展复工复产和重

大项目建设视察,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监督力度,得到全国人大充分肯定.
聚焦基层治理,开展县域治理和基层服

务能力建设情况视察,立足人大法定职

能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提升.
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开展

联动联合监督.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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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人大联动、相关专门委员会联合、
各级人大代表共同参与的方式,有效形

成监督合力.针对就业这个最大的民

生工程,开展«就业促进法»专题调研,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针对

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开展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和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视察,推动教育政策、资源向农村倾

斜;针对群众最关心的住房问题,听取

住房保障工作情况报告,推动解决困难

群众最基本的住房需求;针对人口老龄

化问题,深入开展养老服务工作监督,
推动养老事业健康发展,让老年人得到

更多关爱与服务.
聚焦计划预算审查和国有资产管

理监督新部署新要求,切实增强人大监

督刚性.修订«关于加强经济监督工作

的决定»,对“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开

展中期评估,对“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进行审查,促进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有效执行.
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

算和政策拓展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和政策实施效果;连续５年开展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实现行政事业性、企
业、自然资源、金融企业等四大类别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首轮全覆盖;积极开展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跟踪监督,首次对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等３项专项资金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积极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切实提高预算

审查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聚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监察

和司法工作监督.首次听取省监委专

项工作报告,推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深入开展;连续３年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情况视察,护一方稳定、保一

方平安;围绕贯彻实施«民法典»民事审

判工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检察队伍建设、公益诉讼和

法律援助等开展监督,推动更高水平法

治吉林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

不断强化执法检查监督实效.法律法

规的生命在于实施.为保障宪法法律

有效实施,修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条例»,审查规范性文件１８４件,实现

“一府一委两院”备案审查全覆盖.五

年来,常委会还对３１部法律法规贯彻

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

有效实施.在«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

检查中,把法律实施和普法宣传有机结

合,有力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执法检查,筑牢从农田到餐桌

的法治防线;连续２年对东北首部«农
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
实施情况开展检查,使“吉林蓝”成为生

活常态.强化执法检查成果运用,针对

«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执法检查发现

的违规占用湿地、危害湿地野生动物等

５项突出问题,及时对条例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立法－执法－修法”良性循

环.
四、坚持尊重代表、依靠代表、服务

代表,以高质量代表工作积极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系统阐述,
对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

用提出了明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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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

特点和优势,不断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

工作,在完善机制、建好平台、拓展载

体、开展培训上强化工作举措,担当起

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职责

使命.
密切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

系.完善落实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

系人民群众的“双联系”制度,制定«专
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联系人大代表工作

办法»,五年来,邀请代表１７００多人次

列席常委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各

类座谈会、政情通报会等,组织代表参

与立法调研和视察检查,使人大各项工

作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全面

推进代表家站建设,制定«关于加强代

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和工作的指导

意见»,充分发挥３５２０个代表家站“连
心桥”“民意窗”作用,确保党委和政府

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

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高质量办好代表议案和建议.把

办好代表议案建议作为支持和保障代

表依法执行职务的重要内容,积极组织

引导代表聚焦改革发展、民生实事提出

议案建议,五年来,在全国人代会上共

提交议案５７件、建议６７６件,其中,制
定国家黑土地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议

案得到全国人大高度评价,相关法律已

经制定出台;以吉林代表团名义提出的

«关于率先启动建设“东北平原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等建议,在国家有关方

面的支持下积极推进落实.高质量办

理代表议案建议,五年来,省人大代表

共提出议案２６件,转化为法规案１３
件,其中«吉林省中医药条例»等９部法

规已经出台;完善省人大代表建议的领

办、承办、督办工作机制,将建议办理工

作纳入省直部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五
年来,共组织办理代表建议１２９６件,答
复率１００％,办理满意度９８％,建设“陆
上风光三峡”、打造“吉字号”农产品等

３０件代表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批示,一批事关振兴发展和人民群众

利益的建议已经转化为实际举措和成

效.
提高为 代 表 服 务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服务

保障水平,多层次开展代表初任培训、
履职培训、专题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系

统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实现省人

大代表两轮培训全覆盖,有效激发代表

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重视«代
表之声»编发工作,建立代表建议直达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直通车”,完善

代表履职经费保障机制,探索建立代表

履职评价体系,制定«代表履职档案管

理办法»,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规
范履职、有效履职.

五、从严从实抓好自身建设,努力

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四个机

关”的重要要求,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指明了方向.省人大常委会以全面建

设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

机关为目标定位,加强政治引领,强化

责任落实,打牢制度基础,夯实队伍建

设,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奠定基础.
突出常委会党组建设,落实政治领

导责任.常委会党组始终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制定修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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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工作规则»,认真执行«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

施办法,牢固树立党组成员服从党的安

排、执行党的决定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

识,持续涵养团结共事、担当作为、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

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积极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进一步打牢人大履职的政治

基础.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作用,召开加强“四个机

关”建设大会、抓党建促工作经验交流

会,推动常委会两级党组、机关党委、各
党支部抓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督促做

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
每年听取机关党组和专门委员会、办事

机构党建工作汇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

有效执行.
加强常委会建设,健全完善工作运

行机制.集中修改代表大会和常委会

议事规则、主任会议工作规则、专门委

员会工作条例等一批组织、运行方面的

制度规定,召开５次代表大会、３８次常

委会会议、１１４次主任会议,按照紧凑

高效原则,优化常委会会议日程流程,
严肃会议纪律,审议６０３项常委会议

题,审议质量不断提高.加强常委会和

专门委员会组织建设,增设省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２个专门委员

会,调整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职责,增补

６６名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不断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

狠抓常委会机关建设,打造过硬干

部队伍.落实“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
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要求,着
眼新时代人大工作需要,出台«人大机

关干部守则»等２１项制度,召开机关干

部队伍建设座谈会,坚持抓学习,着力

打造学习型机关;抓制度规矩,用制度

管人管事管权;抓作风建设,培树“严新

细实”优良新风;抓责任落实,形成知责

明责、担责尽责机制;抓服务保障,提高

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深入开展“作风

建设年”“基层建设年”,建立以“五化”
闭环工作法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制定人

代会工作流程图、执法检查工作手册、
监督工作模板,建立立法工作专班,确
保各项工作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

到位.举办“喜迎二十大”演讲比赛和

“宪法、地方组织法”知识竞赛等活动,
着力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树立正确

用人导向,大力推进干部内部交流和外

部挂职,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
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铁的纪律有效

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机关重学习、
强素质、优作风、比业绩的工作氛围日

益浓厚.五年来,常委会还加强了人大

理论研究和新闻宣传,积极开展对外交

流和上下级人大联系,严格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做好人大信访工作,加强信

息化建设,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高

效履职.
各位代表,过去五年工作取得的成

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在省委

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代表、常委会组成

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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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同志们履职尽责、辛勤工作的结果,
是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全省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结

果,是全省人民充分信任、大力支持的

结果.在此,我代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我们深深体

会到,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须始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
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
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
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必须始终坚持

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要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支持和保证人民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积极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各项工作中更

好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服务民生;必须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鲜明

主题,着眼更好融入大局、服务大局、维
护大局,切实做到党的工作重心在哪

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职能作用

就发挥到哪里;必须始终坚持工作创新

这一动力源泉,适应新时代人大工作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探索人大工作新途

径新方法新机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永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

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常委

会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的立法供给还不足,监督

的针对性实效性还有待增强,重大事项

决定权的行使还不够充分,深化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还有待完善,自身

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在今后的工

作中切实加以改进和提高.

新一年的工作建议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省十四届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

委十二届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

推进法治吉林建设,扎实做好立法、监
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不断提升人大工作

质量和水平,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吉林

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

实用以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凝心铸魂,健全党组带头学、常委会

集中学、专委会专题学、代表履职学、机
关日常学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进理论

武装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相结合,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相结合,同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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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相结合,把学习成

果体现到提高政治站位上,体现到依法

履职上,体现到解决实践问题上,坚持

学用结合、融会贯通,全面准确地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人大各项工作中.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科学谋

划和推进人大工作.要紧跟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和省委中心工作,紧贴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紧扣推进地方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找准人大

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自觉把人大工

作放到全省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统
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防风险要求,在推动“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吉林、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充分发挥人大作用,
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创造法治环境、提供

法治保障.
切实依法履职尽责,全面提升人大

工作质量和水平.制定出台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统筹安排新

一年立法计划,加强经济产业、科技创

新、人才强省、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重

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突出“小切口”
“小快灵”特色立法,推动区域协同立

法、流域共同立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

改革发展.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充分运

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
专题询问、备案审查等监督方式,依法

开展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坚持问题导

向,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各项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充分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

权,依法讨论决定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问

题,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全省

人民共同意志.认真行使好人事任免

权,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

序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

表作用.强化“双联系”制度,进一步密

切常委会、专委会与代表、代表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代表作为党和政

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

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对新一届代表开展

全覆盖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强化代表履职平台建设,充分

发挥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的阵地作

用,为代表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汇聚民

智、服务民生创造条件;强化代表履职

服务保障,健全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工作机制,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

理工作;强化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推进

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更好发挥代

表在吉林全面振兴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努力建好“四个机关”,为常委会依

法履职奠定坚实基础.适应新时代人

大工作新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把
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

机关建设作为有机整体,落实到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制度建设之中.按照“政治坚

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
勉尽责”的要求,加强常委会、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常委会履职和机关运行的各

项制度规定,不断提高常委会及其机关

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适应数字

时代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建设好运用

好地方性法规数据库、备案审查、代表

履职等数字化信息化平台;进一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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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县人大的联系,积极开展工作交

流,提升全省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各位代表,本次大会表决产生了新

一届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还将选举产

生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我

们相信,新一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

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服务全省

工作大局中更好体现新担当、实现新突

破、展现新作为,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推动人大事业不断开创新

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位代表,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我们

的使命光荣而神圣,全省人民寄予我们

的期望殷切而厚重.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勇毅前行、接续奋斗,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吉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共同谱写幸福美好新吉

林的精彩华章!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审查吉林省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３
年预算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审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六、审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七、选举吉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选举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委员

九、选举吉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
省长

十、选举吉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一、选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

十二、选举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十三、决定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通过组成

人员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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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日程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１月１５日(星期日)
一、上午９时,第一次全体会议(开

幕会)
奏唱国歌

１．听取省长韩俊关于省政府工作

的报告

２．表决会议表决办法草案

３．表决关于设立省十四届人大专

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４．表决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５．表决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６．表决通过的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二、下午２时,代表团全体会议

１．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审查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审查计划报告和

计划草案)
３．审查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以下简称:审查

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

三、晚７时４０分,代表团小组会议

１．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审查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

３．审查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

４．审议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

５．审议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１月１６日(星期一)
一、上午９时,第二次全体会议

１．听取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高广滨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

作的报告

２．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

新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３．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尹伊

君关于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４．表决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

５．表决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二、下午２时,代表团小组会议

１．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审查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

３．审查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

４．提名、酝酿各项候选人名单草案

三、晚７时４０分,代表团小组会议

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省法院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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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１月１７日(星期二)
一、上午８时３０分,代表团全体会

议

１．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省法院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

报告

２．提名、酝酿各项候选人名单草案

３．推选监票人

二、下午２时,代表团小组会议

１．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省法院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

报告

２．提名、酝酿各项候选人名单草案

１月１８日(星期三)
一、上午８时３０分,代表团全体会

议

１．酝酿各项候选人名单

２．审议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草案

３．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二、下午２时,第三次全体会议第

一阶段

１．表决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草案

２．选举吉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人民

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三、下午４时,第三次全体会议第

二阶段(闭幕会)
１．宣布选举结果

２．新当选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人民政

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进行宪法宣誓

３．新当选的省长讲话

４．表决各项决议草案

景俊海书记讲话

奏唱国歌

会议闭幕

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的说明

　　参照历次换届时会议主席团人员

组成情况,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议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由１６个方

面人员组成:省委常委,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原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省政

府副省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拟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人选,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新提名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人选,新提名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人选,省十三届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人选和是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

省十三届政协副主席人选,省十四届人

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省人大常

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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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工商联代表,人民

团体负责人,市(州)和梅河口市党委书

记,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解放军、武警部队主要负责人,一线

工人、农民代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人员共计８１人.
会议秘书长拟由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滨担任.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

(８１人)

　　主席团成员８１人,提交预备会议通过时,按姓名笔划排序.
一、省委常委(１１人)
景俊海　　　　韩　俊　胡家福　吴海英(女)
张　忠　　　　张志军　蔡　东　张恩惠

阿　东(回族)　李　伟　李明伟

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９人)
高广滨　　　　田锦尘　王绍俭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庞庆波　贾晓东

韩沐恩

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４人)
巴音朝鲁(蒙古族)　　金振吉(朝鲜族)
车秀兰(女)　　　　　常晓春

四、省政府副省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拟任命的省政府副

省长人选(３人)
刘　凯　　　　　　韩福春　　　梁仁哲(朝鲜族)
五、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２人)
徐家新　尹伊君(满族)
六、新提名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３人)
范锐平　刘金波　郝国昆(女)
七、新提名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１人)
李中新

八、省十三届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人选和是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省十三届政

协副主席人选(３人)
朱国贤　吴靖平　李龙熙(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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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１０人)
鲁晓斌(女,满族)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曹振东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徐崇恩　　　　　 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孙忠民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蒋延辉　　　　　 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马　军(彝族)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车黎明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陈大成　　　　　 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王天戈　　　　　 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赵亚忠　　　　　 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十、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３人)
曹金才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

张俊英(女)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于　平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十一、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工商联代表(８人)
马剑钢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民革)
朱广山 民盟吉林省委会副主委,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民

盟)
仇晓光 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民建)
秦　和(女,满族)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民进)
杨小天 农工党吉林省委会副主委,吉林师范大学校长(农工党)
张嘉良 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副主委,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九三学社)
郑立国 吉林省动画学院董事长(无党派)
王启民 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吉广传媒集团董事

长(工商联)
十二、人民团体负责人(１人)
郑伟峰 团省委书记

十三、市(州)和梅河口市党委书记(８人)
贺志亮 中共吉林市委书记

郭灵计 中共四平市委书记

沈德生 中共辽源市委书记

孙　简 中共通化市委书记

谢忠岩 中共白山市委书记

李晓杰(女) 中共松原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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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慈 中共白城市委书记

王爱明 中共梅河口市委书记

十四、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１０人)
王志厚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天林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娄少华(女) 四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兆宇 辽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茗朝(满族) 通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习庆 白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边　境 松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　辉(女) 白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太范(朝鲜族) 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卫红(女) 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十五、解放军、武警部队主要负责人(３人)
席栓柱 吉林省军区司令员

于和杰 空军航空大学校长

赵洪炜 武警吉林省总队司令员

十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２人)
姜　涛　工人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乙烯厂乙烯联合车间重点操作监管,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石油特等劳动模范

卢　伟　农民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梨树县康平街道八

里庙村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劳动模范

秘书长:高广滨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

主席团(８１人,按姓名笔划排序)

于　平 于和杰 马　军(彝族)

马剑钢 王天戈 王志厚

王启民 王绍俭 王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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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秀兰(女) 车黎明 仇晓光

尹伊君(满族) 巴音朝鲁(蒙古族) 卢　伟

田锦尘 边　境 朱广山

朱国贤 刘　凯 刘金波

孙忠民 孙　简 李天林

李中新 李龙熙(朝鲜族) 李　伟

李兆宇 李明伟 李洪慈

李晓杰(女) 杨小天 吴海英(女)

吴靖平 沈德生 张卫红(女)

张习庆 张太范(朝鲜族) 张志军

张　忠 张茗朝(满族) 张俊英(女)

张恩惠 张焕秋 张嘉良

阿　东(回族) 陈大成 范锐平

金振吉(朝鲜族) 庞庆波 郑立国

郑伟峰 赵亚忠 赵洪炜

郝国昆(女) 胡家福 姜　涛

娄少华(女) 贺东平 贺志亮

秦　和(女,满族) 贾晓东 徐家新

徐崇恩 徐　辉(女) 高广滨

郭灵计 席栓柱 曹金才

曹振东 常晓春 梁仁哲(朝鲜族)

彭永林 蒋延辉 韩沐恩

韩　俊 韩福春 景俊海

鲁晓斌(女,满族) 谢忠岩 蔡　东

秘书长:高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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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省政

府组成部门、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省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其中

是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单位另派１名

领导同志列席会议.以上人员全程住

会,列席会议.
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不是省十四届

人大代表的省直、驻省中直各部门、单
位和部分重点企业、大专院校负责同

志,省高级人民法院直属专门法院中院

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所属分院检察长,
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以上列席人

员在本地收看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会)直播.
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列席人员共计２１３人.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２１３人)

(草案)

　　一、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同志(２４人)

刘日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洪彬　省教育厅厅长

李　岩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马　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呼　应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吴跃岩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张　驰　省民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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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川　省司法厅厅长

刘化文　省财政厅厅长

王　冰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台培青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韩　良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徐　亮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李　平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孙永堂　省水利厅一级巡视员

汪学军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立群　省商务厅副厅长

穆占一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邢　程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万春江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孙廷东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赵振民　省审计厅厅长

郑　刚　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陈　胜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厅长

　　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３人)

武胜国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

许柏峰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唐永军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三、省直、驻省中直各部门、单位和部分重点企业、大专院校负责同志(１６０人)

于　亮　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崔　萍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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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丹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高　山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吴　强　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

梁彦举　省委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

张英华　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张　滨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密局)主任(局长)

王世华　省委机要局局长

潘占武　省总工会副主席

张万鑫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树友　省档案馆馆长

孔祥锋　省专用通信局局长

陈耀辉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牛继东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

郭士健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陈　俊　新华通讯社吉林分社社长

牟大鹏　省体育局局长

赵海峰　省统计局局长

邵静野　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王涌慧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宋　刚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

赵彦峰　省能源局局长

冯　刚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张国华　省畜牧业管理局局长

林天慕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孙继民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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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鹏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史铁军　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佟承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闫树凯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侯国田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局长

于国廷　省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

马国成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李云鹤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闫　旭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

许云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台长

徐洪亮　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局长

张正瑞　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常务副馆长

赵春林　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雷向春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贺立成　省水库移民管理局局长

张鹏军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冯兆刚　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

纪有权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张国臣　省公安厅特勤局局长

金尚文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总站长

蔡晓峰　财政部吉林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宏　生态环境部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

齐玉亮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主任

刘根善　省森林消防总队总队长

赵　萍　审计署驻长春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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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洋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总队长

王世恩　省气象局局长

赵　利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长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专员

杨成太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局长

孟令兴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吉林局分党组书记、局长

翟彦忠　省地震局局长

郭建宇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吉林业务办公室副局长

赵　宏　中国民用航空吉林安全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延江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铁路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朱兆文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行长

徐春武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局长

李立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局长

张　驰　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

李汉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

刘　飏　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

吴奇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行长

朱治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行长

张国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行长

任国庆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

程晓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李　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严立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钟　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刘　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但文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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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伟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薛晓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李　娟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张新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张　伟　韩亚银行(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赵　霁　汇丰银行(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张启斌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行长

王玉海　吉林亿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李德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泰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王　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冯　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

吕　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吴国胜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胡书钦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元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钱鸿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占军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孟卫东　天安财产保险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史庆安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郝　林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张韧锋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振光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陈德松　大家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庄显鹏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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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邓　炜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责人

王　皓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总经理

赵　晖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吴　强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吴　慧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鲁东起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丰明君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范鹏飞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责人

唐永贵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马　文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

元　涛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北油气分公司党委书记

仲　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

闫英才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　军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静铁岩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王国金　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吴景文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　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总经理

张玉恒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赵　勇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马　力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　林　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　鼎　国投生物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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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勇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龚　屏　吉林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贵宝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叶光明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蔡洪伟　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景友　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吕　鑫　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洪东　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高　飞　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侯长森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东宇　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满守惠　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　宏　省国华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封官涛　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杨　剑　吉林粮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文博　省中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邵洪海　省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甘先国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丕杰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胜杰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江凤艳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李雁冰　吉林建筑大学党委书记

孙爱军　长春大学党委书记

胡　明　长春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刘剑桥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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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辉　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

张东航　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刘　星　吉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杨宝忠　省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吴宏韬　吉林开放大学党委书记

张冀南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房立群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魏秀云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王彧杲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吉林河湖长学院)党委书记

　　四、省高级人民法院直属专门法院中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所属分院检察长,
市(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２６人)

张建国　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晓秋　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忠义　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任贵利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永秋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苏明伟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王　钰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任继强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广军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周兴志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鲍贵臣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朴永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杨晋东　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杜　微　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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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山　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宋春来　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李　军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金　杰　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黄国华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余　畅　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聂施恒　通化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安　全　白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邢立明　松原市人民检察院长候选人

焦成千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曹　宝　延边州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杜康君　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 表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陈大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办法»和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关于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的规

定,各市(州)、梅河口市人民代表大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我省各部队、武警

部队军人代表大会会议,共选举产生了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５１４名.其中,延边州人大选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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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英因工作变动调离吉林省,对其代

表资格不予以确认.
各选举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

二届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严格贯彻执行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认
真做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各选举单位选出的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保证了各阶层、各方面都有适

当数量代表的要求.在选出的代表中,
领导干部１８１名,占３５􀆰３％;工人、农
民(含农民工)８８名,占１７􀆰２％;其他一

线代表９名,占１􀆰８％;专业技术人员

９０名,占１７􀆰５％;国有企业负责人３１
名,占６％;非公经济代表人士６５名,
占１２􀆰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１６名,
占３􀆰１％;归侨４名,占０􀆰８％;解放军、
武警２９名,占５􀆰６％.

中共党员３６６名,占７１􀆰３％;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９９名,占１９􀆰２％;群

众４８ 名,占 ９􀆰３％;妇 女 １３３ 名,占

２５􀆰９％;少 数 民 族 ８２ 名,占 １５􀆰９％.
此外,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连选连任１９０名,占吉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３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规定,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召开会议,依法对当

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

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程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

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审查.经审

查,各选举单位的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选举符合法律规定,５１３名

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提请省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确认并公布代表名单.
附件:当选的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附件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５１３名)

　　长春市(１３３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马占有 马红伟 马敬春 王子联

王立生(满族) 王永军 王　帆(女) 王廷波

王　旭(女) 王宇辉(女) 王志伟 王志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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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 王　波(满族) 王柏成 王　勇

王　哲 王　涛 王梦舒(女) 王雪尧(女,回族)

王　锋 王　智 王献忠 公晓颖

文顺子(女,朝鲜族) 方述华 巴音朝鲁(蒙古族)邓薇薇(女)

甘　琳(女) 石贵军 代洪彬 冯正玉

吕国悦 吕彦霖 回春雁(女,回族)朱光明

朱国贤 华景斌 庄　严 刘世安

刘百军 刘　江 刘　阳(女) 刘　宏

刘林林(女) 刘　欣(女) 刘金波 刘健军

刘益春 刘　斌 许　军 许明哲

孙丰月 孙　民 孙守红(满族) 孙尚勇

孙冠一 孙继光 苏庆志 李万升

李中新 李长宝 李吉宝 李志瑶(女)

李　财(工人) 李　财(农民) 李国强 李树峰

李淑娟(女) 杨小牛 杨文杰(女) 杨安娣(女)

杨　波 杨晓伟(女) 肖　锋 吴　兰(女)

吴相道 何俊岩 迟日大 张立新

张志军 张　苏(女,满族)张　杰 张　凯

张知众 张宝宗 张越杰 张超凡(女)

张嵛翔 张　斌 张鹏飞 张殿锋

陈大成 陈安源 陈　杰 陈　瑞(女)

林洁琼(女) 罗中华 罗凤魁 金　涛(回族)

孟庆洪 赵　月(女) 赵心锐 赵师骐(满族)

赵明柱 禹　平(女) 姜　明 姜治莹

姜　峰 贺东平 贾晓东 倪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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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辉(女,满族)徐连东 徐家新 徐崇恩

高劲松 高洪洲 高雪菘 唐　维(女)

曹和平 盛秀梅(女) 常晓春 隋明利

蒋旭桐 韩　丹 韩　红(女,锡伯族)韩　鹏

景俊海 程　颖(女) 鲁　贺 薛春龙

魏　健

　　吉林市(７６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于胜东 于景山 王　飞 王玉柱

王立君 王　吉 王志刚 王　威

王萍萍(女) 车黎明 尹伊君(满族) 付春鹏

白景阳 冯永刚 冯其永 冯　星(女,满族)

边洪波(女) 吕秀山 吕学成 朱晓锋

刘延涛 刘佳宁(女,满族)江泽林 安桂武

孙国平 李天林 李岩峰 李　斌

杨艳辉(女,满族)吴爱菲(女,回族)吴海燕(女,满族)吴靖平

宋德武 张玉才 张志国 张纯龙

张　珂(领导干部) 张　珂(非公) 张彦明 张艳霄(女,蒙古族)

张　凌 张焕秋 陈雪松(满族) 陈　榕

林海策 岳立新 金宝国 金彦江

金朝辉 赵兰菊(女) 赵亚杰(女) 郝国昆(女)

修立宇 姜　枫 姜　涛 贺志亮

贾　军 徐万河 郭志伟 曹炳志

龚小杰(女,蒙古族)常洪军 崔　湛 梁仁哲(朝鲜族)

彭永林 韩双启 韩　俊 窦哲华

窦　悦(女) 蔡建辉 蔡　雪(女) 樊　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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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淑红(女) 薛彦雨 薄玉英(女) 魏莉娜(女)

　　四平市(４１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马淑霞(女,满族)王乃晶(女) 王小清(女) 王玉芝(女)

王金杰(女) 王贵满 王彦东 王振峰

王　辉(女,满族)太史名华 车秀兰(女) 卢　伟

毕志杰 曲风采(满族) 任洪民 刘　凯

刘婷婷(女) 齐　硕 杨小天 杨　洋(女,满族)

邱　成 邹双艳(女) 沈江山 张文辉

张　忠 张晓峰 金振吉(朝鲜族) 郑立国

孟　达 赵国宏 胡　斌 姜世香(女,满族)

娄少华(女) 姚令军(满族) 耿云瑶(女,满族)聂　君

莫　迪 郭灵计 彭中雷(回族) 薛李冰

籍明元

　　辽源市(２６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王　飞(女) 王　中(满族) 王松伟 王明乾

白玉晶(女) 邢树纲 朱永丰 孙琥峰

李兆宇 李　静(女) 邱　静(女,满族)余玲玲(女,满族)

谷　峪(女) 沈德生 张汉鸿 张　洁(女)

张恩惠 苗艳玲(女) 范锐平 娄　鞑

姚树伟 崔晓飞 蒋卫阳 程　宇

鲁晓斌(女,满族)潘宏峰(满族)

　　通化市(３６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丁德贵 弓国华 马　军(彝族) 王立平

王忠伟 王晓辉(女) 王　煜(女) 王　静(女)

仇晓光 田德发 冯旭明 邢　平(满族)

朱明亮 齐文君 关宝树(满族) 孙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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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简 李龙熙(朝鲜族) 李佳鸿 佟金华(女)

邹敬韬 张宝艳(女) 张茗朝(满族) 张秋菊(女)

张晓光 张益胜(满族) 张海龙 张　锋(回族)

项　炜 徐凤娟(女) 高　山 高广滨

曹金才 韩一泉 韩福春 潘　巍(女)

　　白山市(３２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丁坤国 于　平 马友德 王大泉

王明杰 王　娟(女) 王雪峰 王福源

王殿赋 任传文 华　勇 孙继芳(女)

杜红旗(女) 李红军 吴红亮 吴海英(女)

沈静兰(女) 张习庆 阿　东(回族) 陈永建

金　兰(女,朝鲜族) 金　华(女,朝鲜族) 郝东云 相宏宇

秦　和(女,满族)高成德(朝鲜族) 曹志强(满族) 蒋永彬

韩沐恩 谢忠岩 潘国强 魏春荣(女)

　　松原市(３８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于景艳(女,蒙古族)马宏敏(女,回族)王立国 王成胜

王绍俭 王　峰 王海涛 王　萍(女)

车宏伟 毛向阳 冯彦辉 边　境

朱红梅(女,蒙古族)齐士瑶(女,蒙古族)李广社 李　春

李艳峰 李振元 李晓杰(女) 李鑫淼(女)

杨荔荔(女) 吴洪臣 沈亚菊(女) 张　生

张立华 张　镇 陈　强 赵立忠

胡　萍(女,满族)修明燚 徐大程 盖　克

梁红峰 董维仁 蔡　东 蔡穗敏

谭秀权 薛文英(女,蒙古族)

　　白城市(３４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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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延福 王天昊 王云桥 王　丽(女)

王海刚 石云虹(女) 田　睿(女) 白　娥(女)

包翠华(女,蒙古族)刘亚波(女) 宇　鸽(女,蒙古族)孙英宇

孙忠民 李立春 李成侠(女) 李　伟

李洪慈 杨大勇(满族) 杨永刚 吴大义(满族)

张　伟 张金龙 张洪涛 张桂华(女)

张嘉良 庞庆波 皇甫艳君(女,满族)徐　辉(女)

高熙礼 唐大为 盛　春 葛树立

谭鸿举 潘修强

　　延边州(４６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于常英(女) 马桂珍(女) 王天戈 王秀伟(女)

王　鑫(女) 平继栋 田锦尘 朴东哲(朝鲜族)

朴承彪(朝鲜族) 朴哲南(朝鲜族) 刘广野 刘春艳(女)

刘喜艳(女) 孙永芳(女) 李景忠 吴贤哲(朝鲜族)

吴善花(女,朝鲜族) 张太范(朝鲜族) 张立海 张林国(朝鲜族)

张艳茹(女,满族)张德智 陈加利 陈鸿罡

林　天 林秀江 林松淑(女,朝鲜族) 金　光(朝鲜族)

金桂英(女,朝鲜族) 金　雄(朝鲜族) 赵亚忠 赵秀云(女)

赵　雪(蒙古族) 胡家福 姜海英(女,朝鲜族) 洪　庆(朝鲜族)

袁海斌 高　旭 高洪明 唐振生

黄梅花(女,朝鲜族) 盛效儒 崔光德(朝鲜族) 蒋延辉

裴庆镇(朝鲜族) 魏志亮

　　梅河口市(２２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马文军 马剑钢 王启民 王爱明

朱广山 牟善春(女) 李文新 李红建

李明伟 吴安琪(女,满族) 佟海燕(女,满族) 沈　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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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炜 张卫红(女) 张俊英(女) 郑伟峰

赵　菁(女) 徐三丹(女) 高　巍(女,满族) 席岫峰

曹振东 曹海燕(女)

　　解放军、武警(２９名,按姓名笔划排序)

于和杰 于学东(满族) 于照清 马林华

王　威 王　倩(女) 尤小锋 毛　毳

孔令斌 白俊华 刘卫华 刘元烈

刘东宝 刘豪杰 李　磊 李　霄

吴　伟 张大龙 张胜利 周　航

赵洪炜 郝晓军 查显发 贾钧廷

徐开林 徐献东 席栓柱 梁彦平

傅春权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梁仁哲为吉林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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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日程

１月１２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３０分　　　第一次全体会议　　　彭永林主持

听取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兰关于省长提请的人事任命事项的说明

听取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省十

四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会后 分组会议

审议省长提请的人事任命事项

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

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审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上午１０时１０分 主任会议

上午１０时３０分 第二次全体会议　　　高广滨主持

一、表决人事任命名单草案

二、宪法宣誓

三、表态发言

四、表决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五、表决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

六、表决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七、表决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八、表决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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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马　军　刘春明　蔡　莉

高广滨　王绍俭　彭永林　韩沐恩　于　谦

王　萍　王成胜　王兴顺　冷向阳　李岩峰

赵亚忠　隋明利

　　　请　　假: 于广臣　万玲玲　李晓英　庞景秋　赵守信

　　　列　　席: 曹金才　许桂兰　于　平　李　静　冯尚洪

王　锋　于洪渊

二　组

　　　出 席: 车黎明　李和跃　林　天

田锦尘　张焕秋　庞庆波　丁兆丽　于洪岩

王天戈　李红建　张宝宗　徐崇恩　席岫峰

鲁晓斌

　　　请　　假: 林洁琼　金光秀　金寿浩　秦焕明　葛树立

　　　列　　席: 王立平　张俊英　齐　硕　姚树伟　虞学德

马喜成　沈大棚　刘兆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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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

　　　出 席:　　孙忠民　李凯军　杨小天

贺东平　贾晓东　朴松烈　朱广山　杜红旗

吴　兰　陈大成　郑立国　郝东云　高劲松

曹振东　常晓春

　　　请　　假: 谷　峪　陈　立　肖方举　姜虎权

　　　列　　席: 蒋延辉　张国辉　张全胜　高　巍　荣雅娟

王　强　王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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